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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会讨论给书记县长送钱，书记打个招呼科长变处长……

巡视清单：你不知道的选官腐败

１月１日，
史上最严环保法
正式施行。与新
法相配套，环保
部出台的环保主
管部门实施按日

计罚处罚办法，实施查封、扣押办法，实施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办法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四
个规章，也于近期实施。

对违法排污“零容忍”，严惩不法企业的“组合拳”相
继打出。其中，按日计罚对企业影响很大，受到社会关注。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王炜、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
研究所副所长胡静、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竺效等官员、学者
对规章要点予以解读。

按日计罚，罚到违法企业心疼

【规定】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一）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
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二）通
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
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三）排放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排放的污染物的；（四）违法倾
倒危险废物的；（五）其他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以暗查方式组织对排污者违法排放污染物
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复查时发现排
污者拒不改正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的，可以对其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

【解读】按日连续计罚打破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罚款数额的
限制，使“罚无上限”，对违法排污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把高悬
的利剑。启动按日计罚要满足三个条件：１、企业要有违法排污
行为，２、按照水、大气等专门环保法律的规定受到罚款处罚，
３、环保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可以启动按日计罚。

例如，环保部门１月１日去查违法排污企业，发现有违法
排污行为，决定给予罚款处罚，出具责令改正的决定书，要
求立即停止排污行为。１月１日，责令改正停止排污的决定书
送达生效，从１月２日开始起算的３０天之内，环保部门可以在
其中任何时间前去督查，查看企业是否停止排污。假定１月
１０日环保部门到企业去督查，但是看到企业还在违法排污，
认定其拒不改正，这时候按日计罚开始启动，从２日到１０日
的这９天里，每天罚款。这个处罚过程是可以滚动计算下去
的，比如１０日环保部门还可以继续下达责令改正停止排污的
决定书，如果还不停止，可以从１１日再开始计算。

实施查封扣押，治污手段更硬朗

【规定】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依法实施查封、扣押：

（一）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危险废物、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
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处置
污染物的；（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化工、制
药、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等工业污泥的；（四）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
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五）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后，未按照要求执行停产、停排措施，继续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

【解读】新环保法实施前，法律未赋予环保部门查封污
染企业的权力，因而在以往执法过程中，对肆意污染、破坏
环境并拒不配合执法等违法行为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客观上
放纵了违法行为。现在，长期饱受执法手段“偏软”困扰的
基层执法人员可以硬起来了。实施查封扣押的根本目的,是
要及时遏制污染状态的蔓延与扩大。

公众参与，每一双眼睛都紧盯排污

【规定】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于每
年３月底前确定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并通过政府
网站、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具备下列
条件之一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一）被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
定为重点监控企业的；（二）具有试验、分析、检测等功能
的化学、医药、生物类省级重点以上实验室、二级以上医
院、污染物集中处置单位等污染物排放行为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的或者可能对环境敏感区造成较大影响的；（三）三年内
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因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的；（四）其他有必要列入的情形。

【解读】史上最严的环保法要达到史上最严的环保效
果，需要地方党委政府认真履职，更要发挥公众和社会组
织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让社
会公众真正参与进来监督，在这个格局之下，环境执法效
果一定会有提高。

（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

“猎狐２０１４”收官 ６８０逃犯落网
专业人士：追赃工作有两方面难点，追逃更需防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
主任任建明表示，47份巡视清单指出各地各
部门存在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也反映出现行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要继续完善。

中央巡视组将问题暴露出来后，各地很
快采取了整改措施并初见成效，比如天津就
开展违规选人用人问题专项检查，共查处１８
个违规选人用人问题，对违反规定作出的８０
名干部的任用决定宣布无效，对３９名处级干
部、１５名科级干部进行了组织处理，另对２０
多名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要真正遏制“选
官腐败”蔓延，重点在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制
度的规范和落实，在长效机制建设上下功夫。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增进透明度是修复
当前一些地方基层干部选用生态的重要突破
口。“公众的监督是最有力的，社会评价也
非常重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说，“干部选拔任用要坚持廉能并重，也要
尊重民意，坚持群众路线，走民主程序，才
能有效避免选官腐败。”

马怀德说，要根除“选官腐败”，对被
选拔者的信息公示审查也十分重要。要落实
领导干部个人重要事项申报，加强对新提拔
任用领导干部财产、个人信息的审核，对腐
败苗头早发现早铲除。

另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明确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责任追究制度。凡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
后果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追究党委（党组）
主要领导成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

干部选拔，

机制追责都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向４７
家被巡视单位提交了巡视反馈情况报告，报
告显示，几乎所有被巡视单位，都不同程度
存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问题。

【分析】

问题有三类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中央巡视组已向全国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７家中央单
位、６家中央企业和２所部属高校提交了巡视
反馈情况报告，这些被习惯性称为“巡视清
单”的报告中，均提到了被巡视单位存在的
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问题。

记者利用全数据分析技术，对这４７份
报告的关键词进行了自动识别梳理，结果
显示，在干部任用和选拔方面问题突出。
其中，拉票、跑官要官、打招呼、拉关
系、造假、一把手、任人唯亲、吃空饷、
唯分唯考、小圈子等，是巡视清单中的高
频词。

经过进一步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干部
选拔任用”中的违规问题主要有三种：

一是违反组织程序和政策违规提拔、
“带病提拔”。如中央巡视组发现陕西存在
执行政策规定不够严格，“带病提拔”、说
情打招呼等问题；江苏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问题依然存在，有些干部提拔
几个月后即受到查处；日前公布案情的江西
鹰潭团市委原书记徐楷，在８年时间里经历
了８个岗位，横跨两省５地，由一名副科级乡
镇干部变身为正处级团市委书记，其短暂的
“仕途”涉嫌年龄造假、入团申请书造假、
仿造档案等诸多问题。

二是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巡视清
单”表明，个别地方拉票贿选成风，一些领
导干部一度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

“勾兑”，跑官要官；一些干部为了获得升
迁，热衷于找“关系”、“拉票”；南昌航
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打一个招呼，就
能把主任科员变副处长、科长变处长，非正
式在编的人也能聘上副总经理，每次“打招
呼”，王国炎都能获得几万元的“关照
金”。

三是“三超两乱”。“三超”就是超编
制限额进人、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
超范围分设党政职务；“两乱”就是随意按
年龄划线乱调整配备干部、违反规定程序乱
进人。一些地方执行职数和编制管理等规定
不严格，存在安排照顾干部亲属、违规进
人、档案造假等问题；湖南临武县政府领导
曾被曝出有２８名成员，除了１正７副８名县长
之外，还有１名正处、７名副处级干部，此外
还有１２名县政府党组成员。

【危害】

潜规则盛行

“巡视清单”反映的基层选官腐败问
题，如何危害基层政治生态？记者选择部分
省区市进行了调查追踪。

在西南某省份，记者采访了解到一起典
型的基层“集体贪腐”案件。该案缘起于当
地打黑过程中，当地黑恶势力和县国土局长
都供述曾向县委书记送钱。纪委部门顺藤摸
瓜，调查出这名县委书记在长达１０多年的时
间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谋取
利益、收受贿赂达１０００多万元，其中，利用
干部任免、推荐权，直接收受贿赂３８万多
元。目前，这名县委书记已被立案调查，并
移交司法审判。

在这样的“一把手”主政下，当地干部
选拔任用潜规则盛行。办案人员介绍，当地
多数干部在调整、晋升时都要送钱。逢年过

节收受礼金红包歪风盛行，一些职能部门局
长、乡镇书记和乡镇长大多选择国庆、中秋
或春节时，给县委书记、县长送钱，少则八
九千，多则数万，当地官场将这种送钱行为
称作“利是”（节庆红包）。

更令办案人员震惊的是，当地一些单位
领导不仅用公款送钱，甚至还召开党组会
议，讨论给县委书记和县长送钱的具体数
额，然后按当地潜规则，一般由两名领导干
部去送，其中一人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另
一人则站立于门外，进去的领导干部出门时
再用手拍一拍空口袋，以示“利是”已送
出。

２０１２年，河南省查处了两名“带病提
拔”的官员，分别被戏称为“４９天市
长”“１日书记”：漯河市原市长吕清
海，被“双规”之日距其当选为漯河市人
民政府市长仅４９天；而开封市原市长周
以忠，被“双规”前一天，在省委组织部
考察“周以忠是否适合担任开封市委书
记”的谈话和投票中，基本获得了全部的
赞同票。

２０１３年，湖南出现多名受到“火箭提
拔”质疑的“神童官员”，事后经组织部门
查处，先后对被称为“２７岁副县长”的湘潭
县原副县长徐韬、被质疑“毕业四年升副
处”的衡阳市雁峰区原副区长朱松泉、被质
疑“火箭提拔”的株洲醴陵市原团委书记易
翔予以免职。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河南省安阳市原市委
书记张笑东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办案
检察官介绍，张笑东的犯罪形式主要就是买
官卖官，在给他行贿的人中，有２８人来自党
政机关，其中２人是为了工作调动、２６人是
为了工作升迁，这些人通过向张笑东行贿，
大多如愿以偿。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 自去年７月至
１２月底，为期半年的“猎狐２０１４”专项行动
共从６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
罪人员６８０名。其中，缉捕归案２９０名，投案
自首３９０名。

８日，公安部部长助理、“猎狐２０１４”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孟庆丰在新闻发布
会上对外通报上述成果。他介绍，从抓获逃
犯的涉案金额来看，千万元以上的２０８名，
其中超过亿元的７４名；从潜逃时间看，抓获
潜逃５年以上的１９６名，其中１０年以上的１１７
名，时间最长的２２年。

孟庆丰说，在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共
向９０余个国家和地区发出协查请求，派出７０
余个工作组。专项行动得到了境外执法机
构、我驻外使领馆及警务联络官的全力支
持，７０余个工作组无一失手；先后向泰国、
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
度尼西亚等国派出３０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
犯２２９名，占缉捕总人数的３４％。

行动期间，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
外交部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
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加大
劝返力度，有３９０名逃犯回国自首；其中，四部
门通告发布后，投案自首３３２人。

此外，公安部还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密切协
作，开展对职务犯罪境外逃犯的缉捕工作，已
成功抓获一批外逃职务犯罪人员。

孟庆丰表示，公安机关有效整合各种警
务资源，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全面梳理境
外逃犯信息，密切追踪逃犯活动轨迹，严格
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为今后的境
外缉捕追赃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
实基础。境外缉捕追赃工作“永远在路
上”，只要有一名逃犯尚未归案，工作就一
刻不会停止。公安机关敦促仍然在逃境外的
经济犯罪人员，世上没有“避罪天堂”，迷
途知返、回国自首是唯一正确选择。

据了解，自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以来，已与３８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５１
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１８９
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

“境外追逃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猎
狐２０１４”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着眼未来，
将着力解决专业人员数量较少、基础工作有
待加强、对逃犯涉及国家的法律规定了解不
够等问题。

对于追赃工作，刘冬也作了介绍。“主
要是两方面的难点：第一，各个国家执法机
构对于追缴赃款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作各不
相同；第二，追赃的证据要求高。犯罪嫌疑
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带出境的资金，如果人不
到案，很难查清确认。”

“追逃”更需“防逃”。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教授张惠德表示，
我国已经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护照管理，同时
在办理电子护照中存储持有人的指纹信息，
尽可能降低拥有多个身份、多个护照官员的
外逃成功率。下一步，需要将这些生物信息
识别等科技信息手段加快普及，尽快堵住出
入境管理中的漏洞。

□记者 贾瑞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8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

厅获悉，从“猎狐2014”行动开始至2014年
底，我省公安机关已从法国、韩国、美国、
加拿大等21个国家和地区抓获35名在逃境外
经济犯罪嫌疑人，战果位列全国前茅。

“猎狐2014”行动期间，山东公安机
关在公安部的带领指挥下，加大境外追逃
力度，加强与境外执法机构协助配合，抓
获了一大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并积极
协助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

据介绍，我省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涉及

美国、日本、香港等25个国家和地区，涉案
金额百亿元，情况十分复杂，追逃难度大。
我省先后派出8个工作组赴境外开展工作，
与国外警方通力合作，抓获了多名长期潜逃
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在印度尼西亚抓
获潜逃6年的逃犯李某，在尼日利亚抓获潜
逃8年的逃犯李某某等。

我省各地创新运用亲属规劝、公检合
作、科技追逃等技战法开展境外追逃工作，
取得了良好效果。济南、青岛、烟台公安机
关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成功抓
获3名“漂白”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烟台市
公安局办案人员经过大量外围调查、数据研

判及缜密分析，成功锁定潜回国内的犯罪嫌
疑人活动轨迹，连续奋战6昼夜，行程近万
公里，终将“漂白”身份的逃犯成功抓获。
我省公安机关将可能劝返回国的逃犯作为重
点，对案值小、有意回国自首的逃犯加大规
劝力度，成功从14个国家和地区劝返21名逃
犯。其中，济南市公安局成功将潜逃柬埔寨
12年之久的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劝返
回国投案自首。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公安机
关将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的工作思
路，始终保持对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
高压态势，紧追不放，一追到底。

山东警方“猎狐”35人
涉及法韩美等21个国家和地区

环保部四大规章实施

按日计罚
利剑高悬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河南
公安机关通缉的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１亿元潜逃哥
伦比亚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周某被成功缉捕并押解回
国。

为完成缉捕任务，工
作组往返距离达四万余公
里，是“猎狐２０１４”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缉捕往返
距离最长的案件。“最能
跑”当属周某。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福建公安

机关通缉的涉嫌集资诈骗３０００万

元潜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魏

某从瓦努阿图被缉捕回国。

为缉捕该犯，工作组辗转澳

大利亚、法属新喀里多尼亚、日

本、瓦努阿图四国，是“猎狐

２０１４”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为缉

捕嫌疑人辗转国家最多的案件。

魏某可谓“最能躲”。

６８０人中潜逃时间最长

的是浙江叶某，潜逃２２年，

可谓“最能藏”。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浙江

公安机关通缉的涉嫌贪污罪

潜逃意大利２２年的经济犯罪

嫌疑人叶某被缉捕回国。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上海公安机关通缉的涉嫌金

融凭证诈骗１０００万元潜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张

某，经过境外工作组长达一个半月的艰苦努力，终

于被押解回国。

这是“猎狐２０１４”行动中境外缉捕耗时最长的

案件。对张某的行动，可谓“最耗神”。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日，北京

公安机关通缉的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３８亿余元潜逃越

南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李某被

劝 返 回 国 ， 此 乃 “ 猎 狐

２０１４”行动中涉案金额最大

的案件。３８亿余元，李某当

属“最能坑”。

那些机关算尽的“狐狸”

最能藏：

浙江叶某

最能跑：

河南周某

最耗神：

上海张某

最能坑：

北京李某

最能躲：

福建魏某

资料：新华社 制图：于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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